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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报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

《烟台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要求，由芝罘区民政局办公室

编制。芝罘区民政局 2017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报告全文包

括：总体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组成。年报电子

版可在芝罘区政府网站下载。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请与

烟台市芝罘区民政局办公室联系：6225023。 

一、总体情况 

根据国家、省、市、区政府有关政府信息公开文件和会议

精神，我局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和《烟台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要求，强化领导，多措并举，

开拓创新，较好的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取得了显著成效，政

府信息公开迈上了新的台阶。 

2017 年我局主动向社会公开信息。信息公开方式主要是

通过区政府门户网站方式公开。 

2017年我局未收到依申请公开信息。 

2017 年未发生因政府信息公开而涉及行政复议和提起行

政诉讼。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一）存在问题 

2017年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

也清醒地认识到，我局在政府信息公开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主



要表现在：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与群众的需求存在一定的差距。

个别机关工作人员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认识还不到位，对

《条例》内容了解还不够全面、深入，政府信息公开意识有待

进一步提高。 

（二）改进措施 

一是提高公开意识，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常态化。严格

执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各项制度，加强领导，牢固树立“公开

是常态，不公开是例外”的工作理念，由过去的“要我公开”

变为“我要公开”。 

二是明确职责分工，把相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任务分解

到各相关职能科室，明确职责分工，理顺工作关系，切实抓好

各项公开制度的落实，凡是规定应公开、能够公开的信息，都

要及时、主动公开，能够公开的信息，都要及时、主动公开，

确保公开信息公开的及时、准确和权威。 

三是加强业务培训。通过定期的业务培训教育，使我局相

关职能科室的工作人员熟悉政府信息公开内容、范围和操作规

程，增强法制意识、保密意识和公开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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